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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0

年12月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2月28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

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就以下事

项决议如下：

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伦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向

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伦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不超过人民币600

万元的银行保函，用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伦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铠侠电子（中国）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

合作，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向银行申请开具备用信用证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不超过500万美

元的备用信用证，用于上海怡亚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与东芝电子元件（上海）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

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

银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关税保证保险额

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拟向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关税保证保险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2021年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为使公司能够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周国辉先生、莫京先生共同决定

并签署公司向以下共计37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融资额度（包含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

委托债权代理投资、资管、信托、委托贷款等业务品种），申请有效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

31日止。 具体授信内容包括：各银行的授信申请金额、融资币种、额度期限、担保方式、授信形式及授信用

途等并签署相关授信申请决议，并在每年季报时向董事会汇报上季度银行授信情况。

表一：2021年公司申请授信额度计划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2021

预计额度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440,000.00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560,000.00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200,000.00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00.00

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0,000.00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20,000.00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00.00

8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100,000.00

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80,000.00

1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0,000.00

1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50,000.00

1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

80,000.00

1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50,000.00

14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70,000.00

15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0,000.00

16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50,000.00

1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0.00

18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0,000.00

1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0,000.00

2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00,000.00

2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0,000.00

22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0.00

2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50,000.00

24

东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前海分行

50,000.00

25

法国巴黎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5,000.00

26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0,000.00

27

马来西亚马来亚银行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40,000.00

28

汇丰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0,000.00

29

南洋商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0.00

30

渣打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

20,000.00

31

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0.00

32

华侨永亨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0.00

33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村支行

60,000.00

34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35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40,000.00

36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0.00

37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0,000.00

合计

3,455,000.00

2、公司从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向上列37家银行及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申请不超过等值15亿美元（含）的外币或人民币借款/对外基本授信/TT代付/

跨境人民币信用证/美元信用证/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票据池等额度（以

下简称“借款额度” ），并由公司提供足额的人民币/外币存单/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人民币理财产品/全额

保证金或票据进行质押；同时申请不超过等值20亿美元（含）利率掉期/货币掉期/外汇远期/外汇掉期/期

权组合等外汇衍生交易额度，以降低该项“借款额度” 使用时的融资成本。 授权周国辉先生签署相关授

信、外汇交易及金融衍生交易、担保、账户开立、账户变更、账户注销等事宜所需文件。

3、为简化在以上第1、2项所列额度内每次办理业务的手续，相关法律文件和合同上法定代表人签字

与加盖其私人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引起的法律纠纷由本公司负责。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2021年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的议案》

关于2021年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现有银行信贷额度约2.2亿美元。2021年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

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联怡全球采购有限公司等）于2021年向以下21家银

行申请合计不超过4.5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具体申请金额、币种、额度期限、授信形

式及用途等以各银行授信文件约定为准。 申请有效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2021年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计划表

序号 银行名称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2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3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4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5

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6

中国工商银行

（

亚洲

）

有限公司

7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8

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

9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10

华侨永亨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1

华侨永亨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2

大新银行有限公司

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14

兴业银行香港分行

15

华侨银行香港分行

16

中国民生银行香港分行

17

花旗银行

18

中信银行

（

国际

）

有限公司

19

国泰银行香港分行

20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21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2、2021年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

联怡全球采购有限公司等）向上述21家银行申请不超过15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外汇交易额度（包

括但不限于远期、掉期合约等外汇衍生产品）或足额人民币/外币质押借款额度或备用证/融资性保函担

保贷款额度。外汇交易额度用以开展金融套期保值交易。外汇交易额度、足额人民币/外币质押借款额度、

备用证/融资性保函担保贷款额度的具体金额、期限、担保方式、授信形式及用途等以合同约定为准。 申请

有效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及联怡

全球采购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为上述两家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配合业务发展，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联怡全球采购有限公司，于2021

年向以下所列20家银行申请金额合计不超过4.4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

超过二年，并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为上述两家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各银行担保金额及担保方、被担保方均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并授权公司董

事长周国辉先生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周国辉先生的亲笔签名或印章签名同等有效。 申请有效期限自2021

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相关授信银行如下表：

序号 银行名称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2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3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4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5

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6

中国工商银行

（

亚洲

）

有限公司

7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8

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

9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10

华侨永亨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1

华侨永亨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2

大新银行有限公司

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14

兴业银行香港分行

15

华侨银行香港分行

16

中国民生银行香港分行

17

中信银行

（

国际

）

有限公司

18

国泰银行香港分行

19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20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1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1年向下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70,000万元，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均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021年申请授信额度计划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2021

年预计额度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西支行

20,000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

30,000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5,000

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000

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0,000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40,000

7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浦支行

20,000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林支行

30,000

9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5,000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区支行

20,000

11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10,000

12

首都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5,000

13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000

1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汇支行

15,000

1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

20000

1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000

17

盘古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支行

10000

18

中国工商银行新金桥支行

40000

19

宁波通商银行上海分行

20000

20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

20000

2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

50000

合计

470,000.00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

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安排，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39,316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申请有效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

日止，并由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诚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诚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友成” ）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敞口额度为人民币1,

500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柳州友成的自然人股东蓝晓雯为

柳州友成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盛世航港贸易有限公司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盛世航港贸易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枫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浦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海枫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浦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主。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青岛城发怡亚通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参股公司青岛城发怡亚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城发怡亚

通” ）股东协商，对青岛城发怡亚通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00

万元的综合授信事项达成一致意向，公司对该事项提供43%的同比例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1,806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成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

司向其控股股东成都蓉欧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参股公司成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简称“成都蓉欧怡亚通” ）与其控

股股东成都蓉欧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蓉欧集团” ）于2020年9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人民

币50,000万元，借款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并由公司为其提供相应比例的担保。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成都蓉欧怡亚通拟向蓉欧集团申

请将上述借款合同展期至2021年3月31日，并由公司为其提供46.3%比例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23,150万元的担保额度， 含成都蓉欧怡亚通小股东成都蓉怡汇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的担保义务），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在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期间，成都蓉

怡汇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需将其所持有的成都蓉欧怡亚通2.3%股权以质押方式为公司上述

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措施，且将其对应2.3%股权的表决权、分红权、优先购买权转让给公司享有。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成

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参股公司成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简称“蓉欧怡亚通公司” ）股东

协商， 对成都蓉欧怡亚通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事项达成一致意向，公司为其提供46.45%比例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322.5万元的担保额度，含成都蓉欧怡亚通小股东成都蓉怡汇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45%

的担保义务），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在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期间，成都蓉怡汇供应

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需将其所持有的成都蓉欧怡亚通2.45%股权以质押方式为公司上述担保事

项提供反担保措施，且将其对应2.45%股权的表决权、分红权、优先购买权转让给公司享有。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嘉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高新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嘉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高新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嘉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嘉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公司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

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关联公司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2020年度公

司与关联公司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现

因实际业务运作需要，拟增加公司与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7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伟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增加公司与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公告》。

十九、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公司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

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关联公司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2020年度公

司与关联公司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现

因实际业务运作需要，拟增加公司与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5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伟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增加公司与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公告》。

二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受让甘肃三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为在全国建立医疗供应链服务平台，以整合及营销驱动平台创新发展模式，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医疗公司” ）拟受让甘肃

三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三科” ）70%的股权，综合甘肃三科的注册资本、审计报告及评

估价值， 确定受让价格为人民币1,575万元。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 深圳医疗公司将合计持有甘肃三科

70%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

司合资设立天津滨海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天津滨海怡亚通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工商最终核定名为准，以下简称“天津滨海怡亚通” ），天津滨海怡亚通注册资本

金3,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1,470万元，持有天津滨海怡亚通49%的股权；天津市滨海新

区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天津谷隆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以现金作价方式出资人民币1,

530万元，持有天津滨海怡亚通51%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福州兴联汇都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

福州兴联汇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兴联汇都” ）60%的股权。 现已完成了关于福州兴联汇都股

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专业审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计

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确定福州兴联汇都6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3,851,622.11

元。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转让挂牌手续、与交易对手

方谈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宜）。

二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厦门兴联汇都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

厦门兴联汇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兴联汇都” ）60%的股权。 现已完成了关于厦门兴联汇都股

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专业审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计

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 确定厦门兴联汇都6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26,148,

377.89元。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转让挂牌手续、与交

易对手方谈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宜）。

二十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通数科创新发展有

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惠州市星链快迪零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通数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惠州

市星链快迪零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星链快迪” ）70� %的股权。 现已完成了关于惠州星链快

迪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专业审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

审计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确定惠州星链快迪7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450万元。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转让挂牌手续、与交易对手方

谈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宜）。

二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昆明亮宝商贸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昆

明亮宝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亮宝” ）60%的股权。 现已完成了关于昆明亮宝股权转让的审计、

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专业审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为定价参考

依据，确定昆明亮宝6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900万元。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

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转让挂牌手续、与交易对手方谈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

宜）。

二十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乐山怡亚通丰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

乐山怡亚通丰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丰嘉” ）60%的股权。 现已完成了关于乐山丰嘉股

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

为定价参考依据，确定乐山丰嘉6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300万元。 同时，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转让挂牌手续、与交易对手方谈判、签署意向

协议等事宜）。

二十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绵阳怡联世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

绵阳怡联世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怡联世通” ）60%的股权。 现已完成了关于绵阳怡联

世通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

计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确定绵阳怡联世通6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637.5万元。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转让挂牌手续、与交易对手方谈

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宜）。

二十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青岛畅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青岛畅

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畅卓” ）40%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

公司转让青岛畅卓30%的股权。 现已完成了关于青岛畅卓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

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专业审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确定青岛畅卓70%的

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牌底价总计为人民币550万元（其中：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转让青

岛畅卓40%股权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314.29万元；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转让青岛畅卓30%股

权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235.71万元）。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办理转让挂牌手续、与交易对手方谈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宜）。

二十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36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福州兴

联汇都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1、出售股权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度公

司” ）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福州兴联汇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兴联汇都” ）60%的股权。 现

已完成了关于福州兴联汇都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专业审

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确定福州兴联汇都6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

牌底价为人民币3,851,622.11元。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

理转让挂牌手续、与交易对手方谈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宜）。

2、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福州兴联汇

都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式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最终交易对手方不确定，目前无

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如经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履

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将在产权交易机构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交易受让方尚不能确定。 公司将根

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州兴联汇都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8年1月9日

法定代表人：汪伟贤

注册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广达路68号金源大广场东区17层A单元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日用品、化妆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五金交电、文化用品、工艺

品；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保健食品批发；保健食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标的公司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3、标的公司章程中是否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否

4、交易是否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否

5、资产权属：出售的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6、截止至披露日，标的公司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0%

香港汇伸实业有限公司

40%

7、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20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68,806,168.86

资产总额

61,330,494.64

负债总额

51,527,202.73

负债总额

54,936,729.57

应收款项总额

18,221,225.54

应收款项总额

12,882,831.24

净资产

17,278,966.13

净资产

6,393,765.07

营业收入

120,412,386.64

营业收入

55,819,533.20

净利润

-255,544.57

净利润

-10,885,20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707,15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859,209.30

8、该项资产的帐面价值：截止2020年9月30日，净资产金额：6,393,765.07元（经审计）。

9、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浩博鸿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浩博鸿远评字 （2020） 第024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福州兴联汇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

民币6,399,370.19元。

10、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深度公司将不再持有福州兴联汇都的股权。 截至目前，不存在上市公

司为福州兴联汇都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尚未签

署交易协议。

五、涉及股权挂牌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的情况；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由受让方以现金方式直

接支付给公司，并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六、股权挂牌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该公司的经营情况已无法匹配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故此决定将其股权予以转让。

影响：该公司主体规模较小，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上市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

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资产评估报告书》（浩博鸿远评字（2020）第024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37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0

年12月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2月28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的监事3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监

事讨论后，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青岛城发怡亚通供应链服务有限

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参股公司青岛城发怡亚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城发怡亚

通” ）股东协商，对青岛城发怡亚通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00

万元的综合授信事项达成一致意向，公司对该事项提供43%的同比例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1,806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成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向其控股股东成都蓉欧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参股公司成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简称“成都蓉欧怡亚通” ）与其控

股股东成都蓉欧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蓉欧集团” ）于2020年9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人民

币50,000万元，借款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并由公司为其提供相应比例的担保。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成都蓉欧怡亚通拟向蓉欧集团申

请将上述借款合同展期至2021年3月31日，并由公司为其提供46.3%比例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23,150万元的担保额度， 含成都蓉欧怡亚通小股东成都蓉怡汇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的担保义务），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在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期间，成都蓉

怡汇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需将其所持有的成都蓉欧怡亚通2.3%股权以质押方式为公司上述

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措施，且将其对应2.3%股权的表决权、分红权、优先购买权转让给公司享有。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成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参股公司成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简称“蓉欧怡亚通公司” ）股东

协商， 对成都蓉欧怡亚通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事项达成一致意向，公司为其提供46.45%比例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322.5万元的担保额度，含成都蓉欧怡亚通小股东成都蓉怡汇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45%

的担保义务），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在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期间，成都蓉怡汇供应

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需将其所持有的成都蓉欧怡亚通2.45%股权以质押方式为公司上述担保事

项提供反担保措施，且将其对应2.45%股权的表决权、分红权、优先购买权转让给公司享有。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公司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关联公司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2020年度公

司与关联公司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现

因实际业务运作需要，拟增加公司与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7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增加公司与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公告》。

五、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公司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关联公司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2020年度公

司与关联公司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现

因实际业务运作需要，拟增加公司与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5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增加公司与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

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审慎、负责的态度，在对公司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并听

取公司管理层的说明后， 对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均基于参股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需要，是公司作为其股

东所应履行的正常职责，体现了公司对参股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参股公司更好的开展业务。公司

董事会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涉及公司代小股东承担部分担保义务的情况，公司

采取了让小股东向公司提供再担保的风险控制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并将相关担保事项提

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增加公司与关联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增加公司与关联公司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和广西融桂怡亚

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交易预计价格依据市场价

格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同意此次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并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李罗力、张顺和、张翔、毕晓婷

2020年12月28日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拟审议的《关于公司与关联公司广西东融怡亚

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与关联公司广西融桂怡亚通供

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的议案》，在会前收到了该等事项的相关材料，并听取了

公司有关人员关于该等事项的报告，经审阅相关材料，现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因实际业务运作需要，拟增加公司与关联公司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和

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符合公平、公

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关联董事陈伟民先

生应当对相应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李罗力、张顺和、张翔、毕晓婷

2020年12月23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35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联

怡（香港）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和

联怡全球采购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及联怡全球采购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香

港）有限公司为上述两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为配合业务发展，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联怡全球采购有限公司，于2021

年向以下所列20家银行申请金额合计不超过4.4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

超过二年，并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为上述两家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各银行担保金额及担保方、被担保方均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并授权公司董

事长周国辉先生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周国辉先生的亲笔签名或印章签名同等有效。 申请有效期限自2021

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相关授信银行如下表：

序号 银行名称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2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3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4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5

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6

中国工商银行

（

亚洲

）

有限公司

7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8

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

9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10

华侨永亨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1

华侨永亨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2

大新银行有限公司

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14

兴业银行香港分行

15

华侨银行香港分行

16

中国民生银行香港分行

17

中信银行

（

国际

）

有限公司

18

国泰银行香港分行

19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20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怡国际” ）

注册地址：香港新界粉岭安全街11号1楼102室

董事：郑德威、范智强

成立时间：2000年08月18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

联怡国际目前注册资本为600,002,000元港币，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联怡国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资产总额

118,609.41 242,339.71

负债总额

51,000.54 175,135.88

净资产

67,608.87 67,203.83

营业收入

227,877.63 120,690.37

净利润

630.86 501.22

资产负债率

43.00% 72.27%

2、公司名称：联怡全球采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怡全采” ）

注册地址：香港新界粉岭安全街11号1楼102室

董事：郑德威、范智强、梁绍统

成立时间：2009年7月15日

经营范围：乳制品（含婴儿配方乳粉）批发（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技术和商品

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服装、玩具等。

联怡全采目前注册资本为港币10,000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联怡全采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资产总额

6,138.80 3,497.93

负债总额

9,870.49 7,650.81

净资产

-3,731.69 -4,152.88

营业收入

9,587.32 6,210.51

净利润

-237.73 -104.89

资产负债率

160.79% 218.72%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261,186万元（或等

值外币），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15,808.68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79,412.07万元

（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93,142.31万元的350.58%，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188,125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65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050

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93,142.31万

元的13.16%。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

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37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挂

牌转让控股子公司青岛畅卓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出售股权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怡家宜居” ）

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青岛畅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畅卓” ）40%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

司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怡通众合” ）转让青岛畅卓30%的股权。 现已完成了

关于青岛畅卓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专业审计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确定青岛畅卓7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牌底价总计为人民

币550万元（其中：深圳怡家宜居转让青岛畅卓40%股权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314.29万元；青岛怡通众合

转让青岛畅卓30%股权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235.71万元）。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转让挂牌手续、与交易对手方谈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宜）。

2、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

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青岛畅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3、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式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最终交易对手方不确定，目前无

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如经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履

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将在产权交易机构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交易受让方尚不能确定。 公司将根

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畅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3年3月26日

法定代表人：王成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130号3号楼1208室

经营范围：网上销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玩具、服饰、婴儿用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工艺

品、化妆品、厨房用具、计算机硬件、计算机消耗材料；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标的公司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3、标的公司章程中是否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否

4、交易是否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否

5、资产权属：出售的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6、截止至披露日，标的公司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

40%

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30%

王成

30%

7、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20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315.77

资产总额

1,805.96

负债总额

2,396.22

负债总额

1,201.08

应收款项总额

1,424.93

应收款项总额

1,165.66

净资产

919.55

净资产

604.88

营业收入

6,440.00

营业收入

1,388.25

净利润

-165.43

净利润

-314.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3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4.11

8、该项资产的帐面价值：截止2020年9月30日，净资产金额：604.88万元（经审计）。

9、评估情况：

根据深圳市永铭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深永铭评报字（2020）第

H044号），采用成本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青岛畅卓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494.11万元。

10、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深圳怡家宜居和青岛怡通众合将不再持有青岛畅卓的股权。 截至目

前，不存在上市公司为青岛畅卓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尚未签

署交易协议。

五、涉及股权挂牌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的情况；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由受让方以现金方式直

接支付给公司，并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六、股权挂牌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该公司的经营情况已无法匹配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故此决定将其股

权予以转让。

影响：该公司主体规模较小，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上市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资产评估报告》（深永铭评报字（2020）第H044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36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怡通数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挂牌

转让控股子公司惠州市星链快

迪零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出售股权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通数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通数科” ）拟

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惠州市星链快迪零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星链快迪” ）70� %的股权。 现

已完成了关于惠州星链快迪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专业审

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确定惠州星链快迪7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

牌底价为人民币450万元。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转让

挂牌手续、与交易对手方谈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宜）。

2、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通数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惠州市星链快迪

零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式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最终交易对手方不确定，目前无

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如经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履

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将在产权交易机构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交易受让方尚不能确定。 公司将根

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惠州市星链快迪零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8年3月16日

法定代表人：舒靖华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下马庄路16号呈意大厦15层01号、2号、3号、4号、6号、7号房(仅限办

公)

经营范围：子商务；食品流通；食品加工；销售：日用品、家具、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包装材料、初级农产品、计生用品、机械设备、五金制品、塑胶制品、建筑材料、机电产品、办公用品、服

饰、鞋、皮具、计算机及配件、报刊；零售卷烟；清洗服务（另设分支机构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网络技

术的开发及技术服务；软件设计与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网页设计与开发；商业运营管理；互联网技术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业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租赁；房产中介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实业投

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标的公司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3、标的公司章程中是否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否

4、交易是否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否

5、资产权属：出售的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6、截止至披露日，标的公司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怡通数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

70%

张小英

30%

7、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20

年

10

月

30

日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466.19

资产总额

1,683.02

负债总额

2,035.05

负债总额

1,615.85

应收款项总额

834.53

应收款项总额

295.07

净资产

431.14

净资产

67.17

营业收入

7,061.42

营业收入

4,741.55

净利润

-94.95

净利润

-363.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6.94

8、该项资产的帐面价值：截止2020年10月30日，净资产金额：67.17万元（经审计）。

9、评估情况：

根据深圳市永铭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深永铭评报字（2020）第

H050号），采用成本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10月30日，惠州星链快迪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人民币4,483,368.00元。

10、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怡通数科将不再持有惠州星链快迪的股权。 截至目前，不存在上市公

司为惠州星链快迪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尚未签

署交易协议。

五、涉及股权挂牌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的情况；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由受让方以现金方式直

接支付给公司，并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六、股权挂牌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该公司的经营情况已无法匹配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故此决定将其股

权予以转让。

影响：该公司主体规模较小，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上市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

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资产评估报告》（深永铭评报字（2020）第H050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35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成都

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成都蓉欧

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其控股股东成都蓉欧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

公司为参股公司成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竺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参股公司成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简称“成都蓉欧怡亚通” ）与

其控股股东成都蓉欧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蓉欧集团” ）于2020年9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

人民币50,000万元，借款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并由公司为其提供相应比例的担保。 该事项已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成都蓉欧怡亚通拟向蓉欧集

团申请将上述借款合同展期至2021年3月31日，并由公司为其提供46.3%比例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23,150万元的担保额度, 含成都蓉欧怡亚通小股东成都蓉怡汇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2.3%的担保义务），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担保协议约定为准。在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期间，成都

蓉怡汇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需将其所持有的成都蓉欧怡亚通2.3%股权以质押方式为公司上

述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措施，且将其对应2.3%股权的表决权、分红权、优先购买权转让给公司享有。

（2）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参股公司成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简称“成都蓉欧怡亚通” ）

股东协商， 对成都蓉欧怡亚通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事项达成一致意向，公司为其提供46.45%比例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322.5万元的担保额度,含成都蓉欧怡亚通小股东成都蓉怡汇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45%

的担保义务），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在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期间，成都蓉怡汇供应链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需将其所持有的成都蓉欧怡亚通2.45%股权以质押方式为公司上述担保事项

提供反担保措施，且将其对应2.45%股权的表决权、分红权、优先购买权转让给公司享有。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蓉欧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9RAKF03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刚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4月16日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530号2栋21楼211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大数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报关业务；智能仓储装备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家用电器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家具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食品添加剂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日用品批发；电子

产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汽车新车销售；皮革制品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珠宝首

饰批发；五金产品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消防器材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成都蓉欧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

5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44%

成都蓉怡汇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

实际控制人：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成都蓉欧怡亚通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47,379

负债总额

45,360

净资产

2,019

营业收入

12,166

利润总额

127

净利润

119

资产负债率

95.7%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参股公司成都蓉欧怡亚通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成都蓉欧怡亚通融资需要，有利于参股

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为成都蓉欧怡亚通的借款事项承担同比例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义务，担保公平、对等。

成都蓉欧怡亚通目前经营情况稳定，信用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少。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四、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均基于参股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需要，是公司作为其股

东所应履行的正常职责，体现了公司对参股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参股公司更好的开展业务。公司

董事会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涉及公司代小股东承担部分担保义务的情况，公司

采取了让小股东向公司提供再担保的风险控制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并将相关担保事项提

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261,186万元（或等

值外币），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15,808.68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79,412.07万元

（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93,142.31万元的350.58%，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188,125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65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050

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93,142.31万

元的13.16%。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

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的独立意

见》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365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厦门兴

联汇都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出售股权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度公

司” ）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厦门兴联汇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兴联汇都” ）60%的股权。 现

已完成了关于厦门兴联汇都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专业审

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确定厦门兴联汇都6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

牌底价为人民币26,148,377.89元。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办理转让挂牌手续、与交易对手方谈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宜）。

2、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厦门兴联汇

都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式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最终交易对手方不确定，目前无

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如经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履

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将在产权交易机构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交易受让方尚不能确定。 公司将根

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兴联汇都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0年11月22日

法定代表人：于志强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92号国泰大厦6楼D、E、F、G室

经营范围：化妆品制造；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五

金产品批发；家用电器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收购农副产品（不含粮食与种子）；供应链管

理；其他未列明散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保健食品批发；保健食品零售；酒、

饮料及茶叶类散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零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散装食品零售（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散装食品零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售（不含冷藏

冷冻食品）。（以上经营项目不含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范围内的项目 ）

2、标的公司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3、标的公司章程中是否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否

4、交易是否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否

5、资产权属：出售的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6、截止至披露日，标的公司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0%

香港汇伸实业有限公司

40%

7、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20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36,638,084.62

资产总额

129,220,872.47

负债总额

87,936,143.75

负债总额

85,640,242.66

应收款项总额

36,368,373.07

应收款项总额

30,667,313.74

净资产

48,701,940.87

净资产

43,580,629.81

营业收入

232,408,216.24

营业收入

133,767,727.01

净利润

586,275.63

净利润

-5,121,31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111,39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731,351.50

8、该项资产的帐面价值：截止2020年9月30日，净资产金额：43,580,629.81元（经审计）。

9、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浩博鸿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浩博鸿远评字（2020）第023号），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厦门兴联汇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43,580,629.81元。

10、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深度公司将不再持有厦门兴联汇都的股权。 截至目前，不存在上市公

司为厦门兴联汇都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尚未签

署交易协议。

五、涉及股权挂牌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的情况；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由受让方以现金方式直

接支付给公司，并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六、股权挂牌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该公司的经营情况已无法匹配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故此决定将其股权予以转让。

影响：该公司主体规模较小，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上市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

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资产评估报告书》（浩博鸿远评字（2020）第023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36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受让甘肃三科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部分股权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情况概述

1、基本情况

为在全国建立医疗供应链服务平台，以整合及营销驱动平台创新发展模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医疗公司” ）拟受让甘肃三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甘肃三科” ）70%的股权，综合甘肃三科的注册资本、审计报告及评估价值，确定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1,575万元。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深圳医疗公司将合计持有甘肃三科70%的股权。

2、 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受让甘肃三科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姓名：黄生娜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滨河西路

黄生娜为甘肃三科的实际控制人。

交易对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甘肃三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黄生娜

3、成立时间：2001年9月24日

4、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桃林路235号办公楼三楼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5720250905K

7、经营范围：中药材（国限品种除外）、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物制品（除疫

苗）、医疗器械（凭《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备案证》许可范围及有效期限经营）、

消毒用品、食品、日用百货、化妆品的批发、零售；农副产品的收购、销售；药品信息咨询；会务会展服务；国

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黄生娜

95%

王冠

5%

9、评估情况：

根据深圳市永铭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深永铭评报字（2020）第

A086号），采用成本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甘肃三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23,575,968.00元。

（二）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20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8,923,875.25

资产总额

28,629,508.03

负债总额

16,806,357.36

负债总额

7,642,250.11

应收账款

19,116,674.26

应收账款

11,937,345.97

净资产

22,117,517.89

净资产

20,987,257.92

营业收入

22,508,630.22

营业收入

5,323,428.33

营业利润

923,927.24

营业利润

-1,121,115.80

净利润

872,370.29

净利润

-1,122,897.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4,486.09

（三）标的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其他

1、资产权属：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标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3、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4、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受让方）：深圳市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王冠

丙方（转让方）：黄生娜

2、成交金额：甲方以RMB175万元的价格受让丙方持有目标公司70� %股权。

甲乙双方同意，目标公司股东未实缴的出资额合计1,500�万元，由甲方补缴1,400�万元，乙方补缴

100�万元。

3、违约责任

（1）本合同当事人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的，应当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补救后受损害的当事人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按照其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

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由于本合同当事人的过错，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由过错方承担其行为给对方造

成的经济损失。除另有约定外，过错方按照法律规定和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损失的范围，应当包括但不

限于受害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受害方为挽回损失、追偿等目的，支付的公

证、鉴定、律师服务等费用。

（2）本合同对违约方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的，从其约定。 本合同对违约金金额未做明确

约定的，违约金金额为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20%；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受到的损失的，违约方应当另

行赔偿差额部分。

（3）丙方作为目标公司原控股股东且为乙方利益关联方，丙方同意对乙方履行本合同可能负担的债

务承担清偿责任。 该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应当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以及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

应当承担的律师费、鉴证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4）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随意解除。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外，本合同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或

者本合同的约定解除本合同的，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本合同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或者本合同的约定解除合同的，应当书面通知其他方。本合同解除后，不

妨碍本合同当事人向过错方依法请求赔偿、追偿的权利。

（5）乙方同意，乙方按照法律规定或者本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的，甲方有权以乙方对目标

公司持有股权的实际价值冲抵其应付甲方的违约金、赔偿金；股权的实际价值不足以冲抵的，乙方应当支

付差额部分。

（6）本合同按照法律规定或者甲乙双方的约定解除的，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依法处置目标公司

的资产和资源。

（7）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当事人不能履行约定义务的，不视为违约行为。但是，遭遇不可抗力的当

事人应立即书面通知其他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该方提供证明文件。

前款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被修

改、政府政策调整、自然灾害等。

4、协议生效条件

本合同需经双方签署且经甲方总部审批同意后生效。

五、涉及受让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收购该公司目的是为快速实现上市公司在全国的医疗布局，实现“一省一平台” 的医疗B2B载体建

设，推广“平台+营销合伙人”业务模式的发展。该项交易将为上市公司带来业务规模及净利润的增加，为

公司供应链业务在医药行业的发展带来新领域的突破，为公司进入大健康领域的发展奠定基础。

七、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36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

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乐山怡

亚通丰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出售股权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省公

司” ）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乐山怡亚通丰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丰嘉” ）60%的股

权。现已完成了关于乐山丰嘉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审计机

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确定乐山丰嘉6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牌底价为

人民币300万元。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转让挂牌手

续、与交易对手方谈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宜）。

2、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乐山怡亚通

丰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式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最终交易对手方不确定，目前无

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如经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履

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将在产权交易机构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交易受让方尚不能确定。 公司将根

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乐山怡亚通丰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5年7月1日

法定代表人：黄晓莉

注册地址：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188号

经营范围：销售日用百货、医疗用品及器材、针纺织品、日用化学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食品、酒、饮

料、乳制品；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展览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标的公司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3、标的公司章程中是否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否

4、交易是否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否

5、资产权属：出售的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6、截止至披露日，标的公司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0%

黄晓莉

40%

7、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20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59,543,403.19

资产总额

60,498,315.42

负债总额

53,282,428.41

负债总额

54,005,925.37

应收款项总额

28,997,762.82

应收款项总额

27,620,110.42

净资产

6,260,974.78

净资产

6,492,390.05

营业收入

135,473,333.39

营业收入

103,540,925.98

营业利润

360,381.92

营业利润

239,118.00

净利润

338,706.39

净利润

231,41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26,89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3,733.87

8、该项资产的帐面价值：截止2020年9月30日，净资产金额：6,492,390.05元（经审计）。

9、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勤永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勤永励评字 （2020） 第506831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乐山丰嘉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499.239万元。

10、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四川省公司将不再持有乐山丰嘉的股权。 截至目前，不存在上市公司

为乐山丰嘉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尚未签

署交易协议。

五、涉及股权挂牌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的情况；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由受让方以现金方式直

接支付给公司，并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六、股权挂牌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该公司的经营情况已无法匹配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故此决定将其股

权予以转让。

影响：该公司主体规模较小，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上市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评估报告》（中勤永励评字（2020）第506831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36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

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绵阳

怡联世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出售股权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省公

司” ）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绵阳怡联世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怡联世通” ）60%的股

权。现已完成了关于绵阳怡联世通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等交易前期相关准备工作，以资产评估机构及审

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确定绵阳怡联世通60%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构的挂

牌底价为人民币637.5万元。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转

让挂牌手续、与交易对手方谈判、签署意向协议等事宜）。

2、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绵阳怡联世

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式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最终交易对手方不确定，目前无

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如经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履

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将在产权交易机构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交易受让方尚不能确定。 公司将根

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绵阳怡联世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62.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29日

法定代表人：王仕文

注册地址：绵阳科创区创新中心8号楼276号

经营范围：家庭清洁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日用化学品、纺织品、预包装食品

（含冷藏冷冻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品、蔬菜、水果、畜禽肉类、干杂、服装、

小家电、酒水、饮料、水产品的销售，粮油零售，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营销策划，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普通货运，国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标的公司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3、标的公司章程中是否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否

4、交易是否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否

5、资产权属：出售的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6、截止至披露日，标的公司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0%

王仕文

40%

7、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20

年

9

月

30

日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56,585,058.43

资产总额

59,250,111.19

负债总额

45,692,995.47

负债总额

48,348,928.12

应收款项总额

10,451,469.37

应收款项总额

11,155,810.52

净资产

10,892,062.96

净资产

10,901,183.07

营业收入

59,212,632.12

营业收入

50,485,694.81

营业利润

73,030.97

营业利润

9,282.07

净利润

66,116.76

净利润

9,12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16,46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66,090.04

8、该项资产的帐面价值：截止2020年9月30日，净资产金额：10,901,183.07元（经审计）。

9、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勤永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勤永励评字 （2020） 第153024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绵阳怡联世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

民币1,059.58万元。

10、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四川省公司将不再持有绵阳怡联世通的股权。 截至目前，不存在上市

公司为绵阳怡联世通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尚未签

署交易协议。

五、涉及股权挂牌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的情况；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由受让方以现金方式直

接支付给公司，并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六、股权挂牌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该公司的经营情况已无法匹配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故此决定将其股权予以转让。

影响：该公司主体规模较小，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上市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

大影响。 (下转B096版)


